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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恺农业工程学院

人字〔2018〕44号

仲恺农业工程学院2018年职称评审工作实施方案

为贯彻国家和省“放管服”精神，深化职称制度改革，进一步推

进学校职称评审工作的科学化、规范化，提高职称评审水平和质量，

建设一支与学校发展相适应的高素质专业人才队伍，根据《广东省教

育厅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高校职称制度文件报备情况

的通报》（粤教师函[2018]13号）要求，特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确定评审计划

对照教育部大学设置标准及本科教学审核评估的要求，按照生师

比18:1及基本教育规模理论测算我校需要的专业技术岗位数量，我校

专业技术岗位总数可达到1272人。我校现有正高级岗位空缺约50

个，副高级岗位空缺约60个，中级岗位空缺约110个，初级岗位空

缺约90个，可适当用于2018年度职称评聘。

二、申报组织

1.学校成立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职称评审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评委

会”），下设若干个学科评议专家组。评委会及其学科组全面负责相应

系列的职称评审。评委会由规定人数的相关学科正高级职称人员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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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，程萍校长任主任。评委会下设评委会办公室（以下简称“评审办”），

挂靠在人事处，负责评委会日常工作以及评审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。

2.学校下发通知，组织开展申报工作。

3.各二级单位成立本单位职称评审工作小组，负责受理本单位人

员申报，对申报人员进行资格和材料审核评议（包括师德师风、教育

教学、科学研究、社会服务、专业发展等），并向学校推荐。小组须

召开评审推荐工作会议，做好详细会议记录，相关材料报评审办备案。

教学单位评审工作小组组长由院长（主任）担任，小组其他成员应由

具有高级职称人员组成。其他单位评审工作小组人员组成参照教学单

位执行，人数较少的单位可联合组成评审工作小组。

三、材料审核

1.职称申报资格审查小组审核。按照工作程序，学校成立职称申

报审核工作小组，由分管人事工作校领导任组长，成员由组织部、人

事处、教务处、科技处、学生处和研究生处等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。

2.职能部门审核。党委教师工作部负责对申报人的师德情况进行

审核；教务处负责本科教学工作量、教学质量评价、教学奖励等教学

业绩的审核；研究生处负责研究生教学工作量、教学质量评价等研究

生教学业绩的审核；科技处负责论文（著）、艺术作品、科研项目、

专利、科研成果奖等科研业绩的审核；学生工作部负责对以辅导员身

份申报的申报人从事辅导员工作业绩进行审核；校团委负责对申报人

指导学生参加各类竞赛等获奖情况进行审核；人事处负责对申报人考

核及申报材料规范性进行审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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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评审程序

1.评审前公示。将审核后符合申报条件人员的材料按省里的统一

要求在校内公示7个工作日。

2.代表作送审。学校统一聘请3名校外高级职称同行专家对申报

高级职称人员的代表作进行学术评议。校外同行结论中有超过半数为

“尚未达到”的，不提交下一阶段评审。

3.学科组评审。根据申报人申报学科（专业）的分布及申报人数

组织评审小组，分组开展学科组的评审工作。评审组专家按照规定程

序在广东省高校教师职称评委库中随机抽取。学科组评审专家认真审

阅申报材料，结合代表作评审情况（正高职称还要结合答辩情况，答

辩在学科组内进行）根据所填写业绩情况对申报人的工作表现、专业

技术能力和水平独立进行评价。

4.评委会评审。评委会由主任、副主任、常任委员及部分学科组

评审专家组成。教务处、科技处、研究生处负责人列席高（中）评委

会。评委会对通过学科组评审的申报材料进行评议，评委会委员结合

学科组的评审情况对申报人的工作表现、专业技术工作能力独立进行

评价。

5.考核认定。学校召开考核认定工作小组会议，对考核认定人员

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核评议，确定考核认定人员名单。

6.通过公示。评审（认定）结束后评审办及时核对整理评审（认

定）结果，并及时在校内公示7个工作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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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结果报备。公示结束后，评审办整理申报材料和评审（认定）

结果，撰写职称评审工作总结报告，及时向省教育厅、省人力资源和

社会保障厅报备。

8.发证。经省教育厅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审核备案后，

学校按照相关规范要求统一核发职称（聘任）证书，并将相关职称材

料归入个人档案。

五、受理范围

学校受理评审教学、科研、实验和图书资料4个系列的职称申报。

除以上评审系列之外的高校非主体系列人员的职称申报由我校推荐

评委会受理进行推荐，并委托广东省相应职称评审委员会评审。

六、工作纪律

评审一律实行回避制度。各级评审机构成员及相关工作人员须严

格按照学校评审规定和评审程序，认真履行工作职责，严格遵守《仲

恺农业工程学院职称评审暂行办法》（仲字［2018］11号）所规定的

各项纪律，违者按相关规定处理。

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人事处

2018年8月29日


